四平市铁东区关于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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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
	三十一
	危险废物违法处置问题依然存在。2020年11月，四平双辽市星月化工有限公司违法将70余吨废酸转移给没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长春市高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后者将70余吨废酸倾倒在农安县境内，对水体、土壤造成严重污染。

	涉危险废物企业日常管理规范
	1.2022年8月底前，按照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排查梳理涉危险废物非法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等违法违规问题，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督促企业执行转移联单制度，使危险废物得到妥善处置，消除安全隐患。
2.2022年8月底前，按照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建立问题清单。督促相关企业制定整改方案，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按期完成整改。

	1、按照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已完成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
2、按照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已完成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

	



